长体字[2016]  号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赵晓路
2016-2017年长春市青少年摔跤锦标赛

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

长春市体育局

二、承办单位

长春市体育运动学校

长春市体育中学

长春市阳光青少年体育俱乐部

长春市摔跤协会

三、比赛时间和地点

2016年12月15日—16日，在长春市体育运动学校摔跤馆举行。

四、参加单位：

长春地区各级各类体校、俱乐部、项目布局学校及省体校适龄运动员均可参加。

五、竞赛项目：

甲组：男（古典式）59、66、75、85、98、130公斤级

        （自由式）60、65、74、86、97、125公斤级

          女（自由式）48、53、58、63、69、75公斤级

乙组：男（古典式）55、60、66、74、84、96、120公斤级

（自由式）55、60、66、74、84、96、120公斤级

女（自由式）49、52、56、60、65、72公斤级

丙组：男（古典式）46、52、58、63、69、+76公斤级

（自由式）46、52、58、63、69、+76公斤级

女（自由式）44、48、52、57、62、70公斤级

六、参加办法

1、人数规定：各单位领队1人，教练员和运动员人数按1:10配备。
2、年龄规定：

甲组： 1997年1月1日—1999年12月31日

乙组： 2000年1月1日—2001年12月31日（16.9以下）

丙组： 2002年1月1日—2004年12月31日（14.9以下）

3、资格规定：运动员须持市体育局颁发的竞赛证参加比赛，没

有竞赛证持本人户口本原件及二代身份证原件参加相应组别的比赛。

七、竞赛办法

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竞赛规则
八、录取办法与奖励办法
各组别录取前8名，不足8名减1录取，运动员名次分别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。

九、报名和报到
1、报名：各参赛单位于赛前10天，将正式报名单（打印）一式两份分别报送市体育局竞赛处（联系人：姚良彬 电话：88466618 ，地址：长春市东朝阳路88号）和市体育运动学校训练科（联系人：张爽 电话：85882555，传真：85882555 地址：长春市南关区吉顺街950A号），电子版邮箱：26349386@qq.com，逾期报名按不参加论。

2、报到：各参赛单位于12月15日14：00时到长春体育运动学校训练科报到。

3、领队会和技术联系会定于12月15日下午15：00在长春体育运动学校三楼会议室召开。

4、裁判长由长春市体育局指派，裁判员由长春市运动学校选派。

联 系 人：张爽

电    话：13844882737

十一、本规程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十二、本规程解释权属长春市体育局。
